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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授出購股權

茲提述和協海峽金融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之公佈

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向承授人授出購股權（「購股權」），以認購本公司已發行股

本中合共 737,640,000股每股面值 0.1港元之普通股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

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經董事會批准（包括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）及已接納授出購股權要約之相關

承授人同意，本公司與該等承授人同意，自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起取消授出

相關購股權。此外，經董事會批准後，本公司自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起取消

授出餘下尚未獲其他承授人接納之購股權。因此，已悉數取消授出購股權。

於本公佈日期，概無購股權獲行使。因此，董事會認為取消授出購股權不會對本

集團業務營運或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。

承董事會命

和協海峽金融集團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黃光森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唐乃勤先生、黃光森先

生、謝力先生及趙鐵流先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王旭博士；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

事，分別為張華強先生、艾秉禮先生、張華弟先生及何振琮先生。


